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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根据《明日执行长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执行长大会的功能定位和要求，我们制定明

日执行长大会议事规程如下：

第一条 执行长大会由通过考察期确认的明日执行长组成，是根据《公约》和本议事规程规定，

对执行长间共同事务进行议事和决策的常设性直接民主机构；

第二条 执行长大会根据《公约》按一致或多数投票进行决策，不再设置单独的办事机关；

第三条 执行长大会的决议纪要等书记事务由专业事业部的行政人事中心负责完成；

第四条 通过考察确认的明日执行长有会议召集权、提议权和投票权，每人一票； 考察期间的

明日执行长可以参加执行长大会，但是无上述权利；

第一章 开会机制

第五条 执行长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线下全体大会，由专业事业部的行政人事中心召集和组

织；

第六条 除上述年度会议外，执行长大会应该召集议事会议讨论事项。每次议事会议需由至少

二位执行长召集和组织；可以采用线上开会、线下开会或线上线下混合开会的模式，同等有效；

第七条 执行长大会的每次议事会议须有明确的召集人、参加人、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议程、

决议事项等要素，由召集人在召集会议时确定，并由专业事业部行政人事中心负责记录；

第八条 执行长大会的议事会议需至少提前三个工作日召集，得到半数以上明日执行长确认参

加或参与方为有效；

第二章 决策机制

第九条 执行长大会的决议，需根据本《规程》召开议事会议后，由所有现任明日执行长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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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结束前投票决定；

未参加会议的明日执行长也有投票权。通讯投票和现场投票同等有效，但是均需在相关议事会

议结束前投好方为有效；

未在议事会议结束前投票的明日执行长计为赞成票；

第十二条 根据《明日执行长公约》，不同的决议需要通过不同的决策流程方可生效。以下为

须由所有明日执行长全体投票同意的事项：对《明日执行长公约》的修改；

第十三条 以下为需要半数以上投票同意的事项：

 对《明日执行长公约》附件，即运行规则的修改，包括对本议事规则的修改；

 推荐人选加入明日理事会；

 接受、确认、开除明日执行长；

 批准专业事业部预算；

 确认各执行长公益团队非定向资金向执行长基金划拨的比例；

 推举或更替专业事业部执行长；

 批准执行长团队向执行长基金的借款；

 批准执行长基金年度结余的使用；

第十四条 以下为无需投票，只需备案的事项：明日执行长的自愿退出/暂停；

第十五条 以下为执行长大会通过后，需向明日理事会备案方可生效的事项；

 对《明日执行长公约》附件，即运行规则的修改，包括对本议事规则的修改；

 专业事业部预算，及各执行长公益团队定向资金向执行长基金划拨的比例；

第十六条 执行长大会通过后，需明日理事会批准方可生效的事项：

 对《明日执行长公约》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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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明日理事会的人选；

 接受、确认、开除明日执行长；

 推举或更替专业事业部执行长；

 年度执行长基金结余的使用；

第十七条 以上规程自颁布之日进入《明日执行长公约》附件并执行，并替代之前通过的议事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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